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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石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十五分 

地    點：新北市樹林區武林街6號2樓(經濟部工業局樹林工業區服務中心)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股數 21,008,244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

席行使表決權者 19,708,029 股)，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38,570,303 股之 54.46%。 

出席董事：湯士權董事、蔡紹群董事、陳明信董事、袁建中獨立董事、許崇

源獨立董事、周良貞獨立董事 

列    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玉娟會計師 

傑宇法律事務所陳維鈞律師 

主    席：湯士權 董事長                      記    錄：楊政仁 

一、宣佈開會：本股東常會因雨暫延至九時十五分開始，出席股數已達法定開會股數，

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 一○八年度營運狀況報告案。(請參閱附件一)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一○八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案。(請參閱附件二) 

(三)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報告案。 

說 明：一、依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條之一規定『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為員工酬勞及提撥百分之二‧五以下

為董事酬勞』。 

二、本公司一○八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

利益，提列員工酬勞8.0％計新台幣11,219,000元及董事酬勞1.2

％計新台幣1,683,000元，均以現金分派之。 

三、上述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提列金額與一○八年認列費用估列金

額相同。 

(四) 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結果與其薪資報酬之關聯性及合理性報告案。 

說 明：一、本公司係依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評核個別董事之績效，

並將評核結果依「董事酬勞及報酬管理辦法」列為薪資報酬的

計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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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司係依據「績效作業管理辦法」評核個別經理人之績效，

並將評核結果依員工考核之考績等第列為薪資報酬的計算基

礎。 

三、董事及經理人個別績效評估結果及薪酬之內容及數額之關聯性

及合理性，業經薪酬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決議尚屬合理。 

(五) 一○八年現金股利發放報告案。 

說 明：一、本案係依據本公司章程第24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一○八年度盈餘分派之現金股利計新台幣84,394,601元，

截至目前已發行流通在外股數40,253,303股扣除買回本公司股

份1,000,000股後，共計為39,253,303股，每股配發新台幣2.15

元，股東之現金股利依除息基準日股東名冊所記載之持有股份

分配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

合計數，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三、本次現金股利除息基準日訂為109年6月22日，停止過戶期間為

109年6月18日至109年6月22日止。 

四、現金股利訂於109年7月17日為發放日。 

五、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有所變動時，授權董事長按除息基準日實

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每股配發金額。 

六、其他未盡事宜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六) 第二次買回庫藏股執行情形報告案。 

說 明：一、本公司第二次買回庫藏股董事會之決議及執行情形： 

買回期次 第二次 

董事會決議日期 109 年 2 月 26 日 

買回期間 109 年 2 月 27 日-109 年 4 月 26 日 

買回股份之目的 轉讓予員工 

預計買回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1,000,000 股 

預計買回價格區間 

每股新台幣 25 元至 35 元間，惟若本

公司股價低於所定買回區間價格下限

時，本公司得繼續執行買回股份。 

預計買回股數占已發行股份總

數之比率 
2.48% 

實際買回股份期間 109 年 3 月 3 日-109 年 4 月 21 日 

實際買回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1,000,000 股 

實際買回股份金額 新台幣 28,744,269 元 

平均每股買回價格 新台幣 28.7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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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買回股數執行率 100% 

實際買回股數占已發行股份總

數之比率 
2.48% 

已辦理消除及轉讓之股份總數 0 股 

二、檢附本公司「第二次買回本公司股份轉讓員工辦法」。(請參閱

附件三.1) 

三、補充報告本公司第三次買回庫藏股董事會之決議及執行情形(尚

在執行中)： 

買回期次 第三次 

董事會決議日期 109 年 4 月 24 日 

買回期間 109 年 4 月 27 日-109 年 6 月 26 日 

買回股份之目的 轉讓予員工 

預計買回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600,000 股 

預計買回價格區間 

每股新台幣 25 元至 32 元間，惟若本

公司股價低於所定買回區間價格下限

時，本公司得繼續執行買回股份。 

預計買回股數占已發行股份總

數之比率 
1.49% 

已買回股份期間 109 年 4 月 27 日-109 年 5 月 27 日 

已買回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564,000 股 

已買回股份金額 新台幣 16,772,437 元 

已買回數量占預定買回數量之

比率% 
94.0% 

四、檢附本公司「第三次買回本公司股份轉讓員工辦法」。(請參閱

附件三.2) 

(七) 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案。 

說 明：一、配合主管機關修正「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並安排管理

部為誠信經營責任單位。 

二、本次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編竣，其中財務報表(含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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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業經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並出具書面審查報告書

在案。 

二、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五。 

三、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21,008,244權，贊成權數20,760,001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9,601,011權)，占出席總表決權數98.82%，反對權

數11,033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1,033權)，占出席總表決權數0.05%，

棄權/未投票237,21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95,985權)，占出席總表決權

數1.13%。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一○八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八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本公司第九屆第二十一次董事會決議

通過。 

二、本公司一○八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六。 

三、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21,008,244權，贊成權數20,804,001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9,645,011權)，占出席總表決權數99.03%，反對權

數12,033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2,033權)，占出席總表決權數0.06%，

棄權/未投票192,21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50,985權)，占出席總表決權

數0.91%。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五、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選舉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席）案，敬請  選舉。 

說  明：一、本公司第九屆董事任期於 109 年 5 月 25 日屆滿，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

選舉第十屆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席）。 

二、依公司章程第十四條規定，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董事候選

人名單及其學、經歷及持有股數，請參閱附件七。 

三、因應第一○九年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並配合股東會日期，本公司第九

屆董事於 109 年 5 月 28 日股東常會結束後解任。 

四、新任董事任期自 109 年 5 月 28 日起至 112 年 5 月 27 日止，任期三年。 

五、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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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選舉當選名單 

當選別 戶號或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董    事 1 湯士權 24,518,488 

董    事 3 洪家政 22,870,016 

董    事 B12101**** 陳明信 18,025,017 

董    事 8689 蕭珍琪 18,033,161 

獨立董事 R10316**** 許崇源 18,069,597 

獨立董事 N22133**** 周良貞 18,037,099 

獨立董事 N10065**** 李世欽 18,043,557 

 

六、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二○九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董事如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擔

任董事之行為，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解除競業情形如下： 

職務 姓名 兼任他公司名稱及所擔任職務 

董事 湯士權 
東林科技(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Art So Trading Limited 董事 

亞梭傢俬國際(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董事 陳明信 東林科技(股)公司監察人 

董事 蕭珍琪 
弘裕企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友銓電子(股)公司獨立董事 

永進機械工業(股)公司監察人 

獨立董事 周良貞 世坤塑膠(股)公司獨立董事 

 

決  議：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21,008,244權，贊成權數20,729,667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9,613,290權)，占出席總表決權數98.67%，反對權

數65,53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65,538權)，占出席總表決權數0.31%，

棄權/未投票213,03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29,201權)，占出席總表決權

數1.02%。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 會：上午十時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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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湯石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2019 年全球經濟成長速度較 2018 年趨緩，主要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全球貿易表

現僅微幅成長，為近年來最差的表現，進而影響廠商信心，企業營運決策轉趨保守，除

了採購意願降低，也衝擊新興市場及開發中經濟體的製造業表現，另企業對經濟前景的

疑慮也讓投資裹足不前，使得主要經濟體如美歐等國企業同樣面臨投資不振的困境。在

此環境下隨著各國推出財政政策搭配貨幣寬鬆以刺激經濟，原預期可抵銷美中經濟持續

下滑風險，未料 2020 年初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的擴散，短期內將造成全球經濟的波動。展

望未來，面對疫情發展，各國加強防疫措施並加速疫苗開發，在經濟面全球央行維持寬

鬆貨幣政策，隨此疫情逐漸平復，即可恢復原有的經濟秩序表現。 

面對全球經濟及疫情急速變化，公司以穩紮穩打的方式應對此一局勢並持續過去幾

年的精實政策，包含內部提升生產效率、管控成本、研發高附加價值產品與優化客戶及

產品組合都有長足進步；品牌推廣方面在台灣市場繼取得故宮南院、奇美博物館及中台

禪寺等照明工程專案，奠定湯石照明在台灣博物館照明之地位，公司將延續此氣勢，深

耕台灣專業照明市場，並傳承經驗至大陸，以增加品牌知名度；此外，公司亦持續提升

工作環境與員工福利，保障人力資源的穩定，使公司在面對外部景氣波動下，仍可維持

競爭力。 

整體而言，民國一○八年度本公司營收微幅上升，在各位股東的支持與全體同仁的

努力下，於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仍保有一定的獲利水準。在此，謹代表湯石照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感謝各位股東的支持。現將本公司民國一○八年度營業概況及民

國一○九年營業計劃，簡要報告如後。 

一、一○八年度營業結果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與營業收支 

本公司一○八年度個體及合併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 954,958 仟元及 1,086,420 仟

元，較一○七年 956,000 仟元及 1,053,036 仟元，分別減少 0.11%及增加 3.17%；在稅

後淨利方面，個體及合併皆為 105,688 仟元，較一○七年稅後淨利 105,557 仟元，增

加獲利 131 仟元，增幅 0.12%。 

(二) 獲利能力分析 

營業收入較一○七年增加，客戶、產品組合優化及品牌營收增加致營業毛利率

得以上升，且營業費用略為減少，故營業利益率大幅增加。而本年度因營業外損失

增加的影響，使得本公司一○八年稅後淨利較一○七年度增加 131 仟元，合併純益

率達 9.73%。 

(三)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一○八年度開發出多款產品，研發專利部份，取得模組化電源盒與軌道

燈、滑軌伸縮嵌燈、可快速安裝嵌燈、收納線材接線盒的新型專利及光學優化之燈具

模組(截光筒)、多向照明燈具的新式樣專利。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持續進行前瞻性技術與創新應用的研發、落實產品化設計、

量產化研究與系統化管理，以持續推廣品牌業務及深化本公司在核心競爭力的領先地

位。 

二、一○九年營業計劃概要 

(一)重要之產銷政策及經營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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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品方面 

(1)持續強化室內照明產品：持續完整化室內照明產品，同時針對LED大眾化市場

來臨，投入低成本燈具的開發，以滿足客戶之需求。 

(2)持續拓展戶外照明產品：持續完整系列化戶外產品的開發，以創造公司未來成

長動能。 

2.市場行銷面 

(1)推廣綠色照明，持續研發新產品。 

(2)提升產品價值，維持價格競爭力。 

(3)鞏固既有市場，開拓新興潛力市場。 

(4)參與國際展覽，致力自有品牌推廣。 

3.生產製造面 

(1)簡化產品線，零件共用化，建置常用料件之安全庫存，以縮短交期。 

(2)推動自動化生產，改善流程，提高效率，減輕人工成本上揚之影響。 

(二)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持續設計代工與自有品牌雙軌並行的經營模式。設計代工業務方面，在目前主

要市場歐洲持續爭取更多的大廠合作機會，同時開拓新興潛在市場；自有品牌業務

上，近期兩岸市場已有顯著成效，未來將持續在大中華區深耕，以創造穩定的營收

來源。 

(三)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影響 

全球經濟近期開始緩步成長，但由於各國環保法令日趨嚴格，加上中國大陸生

產成本不斷提高，讓我們面對的挑戰愈發嚴峻。面對這些挑戰的因應措施如下 

1. 延攬專業人士，強化經營管理，改進公司體質。 

2. 引進外部技術，強化研發能力，提升產品價值。 

3. 藉由創新品牌，提供專業服務，滿足客戶需求。 

4. 隨時注意國內外政策及法律變動，並適時提出因應措施。 

 

 

 

 

董事長：湯士權     總經理：湯士權     主辦會計：王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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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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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 

湯石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次買回本公司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109年2月26日訂定 

第 一 條 本公司為激勵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力，使公司同仁能長期參與公司經

營，落實公司經營理念，特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

一款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

法」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本公司買回股

份轉讓予員工，除依有關法令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本次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義務除有關法令及本辦法另

有規定者外，與其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第 三 條 本次買回之股份，得依本辦法之規定，自買回股份之日起五年內，一

次或分次轉讓予員工。 

第 四 條 受讓人之資格及得認購股數： 

本辦法之受讓人係以於認股基準日前到職之本公司全職員工為原則。

另員工認購比例及股數之決定則以其職務、服務年資、績效表現及其

對公司之貢獻等因素為原則。 

前項受讓人之資格及得認購股數，將依轉讓當時之相關法令規定，兼

顧認股基準日時公司持有之買回股份總額及單一員工認購股數之上限

等因素，並參酌公司營運需求及業務發展策略與方針所需，由管理部

依前項原則擬定提案後，就符合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規範

之經理人呈送薪資報酬委員會審核，董事會核定，其餘由董事長核定

之。 

第 五 條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之作業程序： 

一、依董事會之決議，公告、申報並於執行期限內買回本公司股份。 

二、有關員工認股基準日、得認購股數標準、認購繳款期間、權利內

容等作業事項，由管理部依本辦法規定作成提案，就符合本公司

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規範之經理人呈送薪資報酬委員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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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董事會核定，其餘由董事長核定之。 

三、員工於認購繳款期間屆滿而未認購繳款者，視為棄權；認購不足

之餘額得由董事長另洽其他員工認購之。 

四、統計實際認購繳款股數，辦理股票轉讓過戶登記。 

第 六 條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以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為轉讓價格。惟在

轉讓前，如遇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增加時，轉讓價格得按發行股

份增加比率調整之（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以下無條件進位）。 

轉讓價格調整公式： 

調整後轉換價格=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 x(公司買回股份執行完畢時之

普通股股份總數÷公司轉讓買回股份予員工前之普通股股份總數)  

第 七 條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並辦理過戶登記後，除另有規定者外，餘權

利義務與原有流通在外普通股股份相同。 

第 八 條 依本辦法轉讓之股份，其所發生之稅捐及費用依轉讓當時之法令及公

司相關作業辦理。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生效，日後如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核定

變更或基於客觀環境變動時，得報經董事會決議修訂或得由董事長先

行核決或執行相關修訂事宜後，提報董事會。 

第 十 條 本辦法應提報股東會報告，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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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 

湯石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次買回本公司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109年 4 月 24 日訂定 

109年 4 月 28 日修訂 

第 一 條 本公司為激勵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力，使公司同仁能長期參與公司經

營，落實公司經營理念，特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

一款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

法」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本公司買回股

份轉讓予員工，除依有關法令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本次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義務除有關法令及本辦法另

有規定者外，與其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第 三 條 本次買回之股份，得依本辦法之規定，自買回股份之日起五年內，一

次或分次轉讓予員工。 

第 四 條 受讓人之資格及得認購股數： 

本辦法之受讓人係以於認股基準日前到職之本公司全職員工為原則。

另員工認購比例及股數之決定則以其職務、服務年資、績效表現及其

對公司之貢獻等因素為原則。 

前項受讓人之資格及得認購股數，將依轉讓當時之相關法令規定，兼

顧認股基準日時公司持有之買回股份總額及單一員工認購股數之上限

等因素，並參酌公司營運需求及業務發展策略與方針所需，由管理部

依前項原則擬定提案後，就符合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規範

之經理人呈送薪資報酬委員會審核，董事會核定，其餘由董事長核定

之。 

第 五 條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之作業程序： 

一、依董事會之決議，公告、申報並於執行期限內買回本公司股份。 

二、有關員工認股基準日、得認購股數標準、認購繳款期間、權利內

容等作業事項，由管理部依本辦法規定作成提案，就符合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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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規範之經理人呈送薪資報酬委員會審

核，董事會核定，其餘由董事長核定之。 

三、員工於認購繳款期間屆滿而未認購繳款者，視為棄權；認購不足

之餘額得由董事長另洽其他員工認購之。 

四、統計實際認購繳款股數，辦理股票轉讓過戶登記。 

第 六 條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以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為轉讓價格。惟在

轉讓前，如遇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增加時，轉讓價格得按發行股

份增加比率調整之（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以下無條件進位）。 

轉讓價格調整公式： 

調整後轉換價格=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 x(公司買回股份執行完畢時之

普通股股份總數÷公司轉讓買回股份予員工前之普通股股份總數)  

第 七 條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並辦理過戶登記後，除另有規定者外，餘權

利義務與原有流通在外普通股股份相同。 

第 八 條 依本辦法轉讓之股份，其所發生之稅捐及費用依轉讓當時之法令及公

司相關作業辦理。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生效，日後如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核定

變更或基於客觀環境變動時，得報經董事會決議修訂。 

第 十 條 本辦法應提報股東會報告，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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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湯石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第五條  政策 

本公司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

經營理念，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

策，經董事會通過，並建立良好之

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

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第五條 政策 

本公司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

經營理念，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

策，並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

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

環境。 

 

依「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

則」修改條文內

容 

第七條 防範方案之範圍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時，應建立不

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機制，定期分

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

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據以訂定

防範方案並定期檢討防範方案之

妥適性與有效性。 

本公司宜參酌國內外通用之標準

或指引訂定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

下列行為之防範措施： 

 

以下略 

 

第七條 防範方案之範圍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時，應分析營

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

之營業活動，並加強相關防範措

施。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

下列行為之防範措施： 

 

 

以下略 

 

依「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

則」修改條文內

容 

第八條 承諾與執行 
本公司應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

層出具遵循誠信經營政策之聲

明，並於僱用條件要求受僱人遵守

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其

規章、對外文件及公司網站中明示

誠信經營之政策，董事會與高階管

理階層應承諾積極落實，並於內部

管理及外部商業活動中確實執行。 

本公司針對第一、二項誠信經營政

策、聲明、承諾及執行，應製作文

件化資訊並妥善保存。 

 

第八條 承諾與執行 
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其

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

之政策，董事會與管理階層應承諾

積極落實，並於內部管理及外部商

業活動中確實執行。 

 

依「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

則」修改條文內

容 

第十七條 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

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應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

誠信行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

第十七條 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

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應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

誠信行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

依「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

則」修改條文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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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

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設

置管理部為誠信經營之責任單

位，配置充足之資源及適任之人

員，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

之制定及監督執行，主要掌理下列

事項，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向董

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

司經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

訂定確保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

措施。 

二、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

誠信行為風險，並據以訂定防

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及於各方

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

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以下略 

 

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

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宜

設置隸屬於董事會之專責單位，負

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

定及監督執行，主要掌理下列事

項，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

司經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

訂定確保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

措施。 

二、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並

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

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以下略 

 

第二十條 會計與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

險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

度及內部控制制度，不得有外帳或

保留秘密帳戶，並應隨時檢討，俾

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

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依不誠信

行為風險之評估結果，擬訂相關稽

核計畫，內容包括稽核對象、範

圍、項目、頻率等，並據以查核防

範方案遵循情形，且得委任會計師

執行查核，必要時，得委請專業人

士協助。 

前項查核結果應通報高階管理階

層及誠信經營專責單位，並作成稽

核報告提報董事會。 

 

第二十條 會計與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

險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

度及內部控制制度，不得有外帳或

保留秘密帳戶，並應隨時檢討，俾

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

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定期查核

前項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

告提報董事會，且得委任會計師執

行查核，必要時，得委請專業人士

協助。 

依「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

則」修改條文內

容 

第二十三條 檢舉制度 
本公司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應

確實執行，其內容至少應涵蓋下列

第二十三條 檢舉制度 
本公司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應

確實執行，其內容至少應涵蓋下列

依「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

則」新增條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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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事項： 

一、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

箱、專線或委託其他外部獨立

機構提供檢舉信箱、專線，供

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二、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員或單

位，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

主管，應呈報至獨立董事或審

計委員會，並訂定檢舉事項之

類別及其所屬之調查標準作

業程序。 

三、訂定檢舉案件調查完成後，依

照情節輕重所應採取之後續

措施，必要時應向主管機關報

告或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四、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程、調

查結果及相關文件製作之紀

錄與保存。 

五、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

密，並允許匿名檢舉。 

六、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

不當處置之措施。 

七、檢舉人獎勵措施。 

本公司受理檢舉專責人員或單

位，如經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

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

作成報告，以書面通知獨立董事或

審計委員會。 

 

事項： 

一、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

箱、專線或委託其他外部獨立

機構提供檢舉信箱、專線，供

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二、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員或單

位，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

主管，應呈報至獨立董事或審

計委員會，並訂定檢舉事項之

類別及其所屬之調查標準作

業程序。 

 

 

 

 

三、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程、調

查結果及相關文件製作之紀

錄與保存。 

四、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

密。 

五、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

不當處置之措施。 

六、檢舉人獎勵措施。 

本公司受理檢舉專責人員或單

位，如經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

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

作成報告，以書面通知獨立董事或

審計委員會。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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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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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湯 石 照 明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盈 餘 分 配 表 

民國一○八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一○八年度稅後淨利 $105,688,360 

加：一○八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122,834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0,581,119)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5,893,960) 

一○八年度可分配盈餘 $79,336,115 

加：期初未分配盈餘 88,816,359 

截至一○八年度止累積可分配盈餘 $168,152,474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 84,394,601 

期末未分配盈餘 $83,757,873 

附註： 

現金股利：每股 2.15 元。 

 

註 1、一○八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122,834 元，係因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而

調整保留盈餘之項目。 

註 2、本期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5,893,960 元，係依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

貨局於民國一○一年四月六日發布之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函令，應

就首次適用 IFRSs 時特別盈餘公積已提列數額與其他權益減項淨額之差額

補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註 3、經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2.15 元。 

註 4、每股現金股利係以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流通在外股數 39,253,303 股計算

而得。 

 

 

 

 

 

 

 

董事長：湯士權           總經理：湯士權           主辦會計：王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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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湯石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擔任職務 姓名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現職 

董事 湯士權 3,535,633 股 亞東工專製衣科 湯石照明科技(股)公司創辦人 

湯石照明科技(股)公司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中山泰騰照明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山湯石照明有限公司董事長 

World Extend Holding 董事 

Greatsuper Technology Limited 董事 

Tons Lighting Co., Ltd.董事 

洪博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Luminous Holding Incorporated 董事 

上海湯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東林科技(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Art So Trading Limited 董事 

亞梭傢俬國際(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董事 洪家政 1,085,381 股 開南商工電子科 湯石照明科技(股)公司執行副總 

湯石照明科技(股)公司執行副總 

中山泰騰照明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中山湯石照明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洪博投資(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上海湯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陳明信 0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學士 

天津開南大學國際商學院

企管博士 

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審查、主辦

會計 

鴻茂科技總經理 

東林科技（股）公司監察人 

董事 蕭珍琪 25,250 股 逢甲大學 EMBA高階班碩士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
師 

台中市會計師公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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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職務 姓名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現職 

弘裕企業(股)公司獨立董事、薪酬委員會

委員 

友銓電子(股)公司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

召集人、薪酬委員會召集人 

永進機械工業(股)公司監察人 

獨立董事 許崇源 0 美國曼菲斯大學會計博士 

財團法人櫃檯買賣中心董事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

人保護中心監察人 

政治大學會計系教授兼系主任 

立本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 

政治大學會計系兼任教授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
會理事 

獨立董事 周良貞 0 輔仁大學法學士 

植根法律事務所律師 

力成法律事務所律師 

信孚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嘉華法律事務所律師 

嘉華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世坤塑膠(股)公司獨立董事、薪酬委員會
委員 

獨立董事 李世欽 0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

究所 

中華精測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中華電信(股)公司財務副總經理 

中華投資(股)公司總經理 

中華電信(股)公司顧問 

 

 


